附件1-1
芒市农业农村局扫黑办线索处理单
【2020】xx号
	线索来源
	xx
	举报方式
	xx
	接收日期
	xx

	举报人
	张某
	联系方式
	xx
	涉及地区
	xx

	被举报人
	王某

	线索名称
	王某等涉嫌违法犯罪线索

	举报内容
	1.
2.
3.

	核查建议
	重点围绕：
1、 落地涉及相关人员身份信息。
2、 及时向相关当事人开展询问，对举报内容、举报事项开展核查。
3、 对事件进行分析研判，查明违法犯罪行为，符合立案标准及追诉时效的，及时收集证据、依法打击处理。
4、 不符合立案标准或已过追诉时效的，及时向举报人说明情况，出具相关法律文书材料，




	拟办意见
	根据《xx》规定，局扫黑办拟定将该线索以转办的形式交由xx单位开展核查。



扫黑办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扫黑办
分管领导
审批
	

分管领导签字：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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